电 放 申 请 保 函
厦门中远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M/S：                          （船东）
船名/航次： COSCO STAR 140E         提单编号：    CXMU8000024150                    
卸货港口：       TAICHUNG            交货地点：     TAICHUNG                     
货物品名：  IQF BROCCOLI 4-6CM/ IQF SWEET PODS 4-9CM DIA 8-13MM                         货物件数： 2500CARTON                       
集装箱号：    CBHU2805006 / A85507                                                         
我公司在此授权贵公司通知目的港代理，将上述已出运的集装箱货物交给如下收货人：(“请填写收货方的全称，包括地址、电话、传真、负责人“)
SUN BRIDGE FOODS INC
NO.55，SINGJHONG RD,WANTEN VILLAGE,DADU TOWN SHIP,TAICHUNG COUNTY,TAIWAN 
TEL04-26931121 FAX04-26931145
由于贵公司接受了我公司的上述请求，我公司特申明和保证如下：
1、我公司已收到过贵公司提供的提单样本，对提单样本的内容，提单的格式、抬头、条款在此均表示确认和认同，并同意不再签发正本提单。           ——  （  V  ）
2、我公司对贵公司已签发的提单正本的内容表示确认和认同，并归还了全套正本提单（指示提单已经背书）。                                        ——  （    ）
3、我公司保证赔偿并承担贵公司以及贵公司雇员和代理因执行电报放货所承担的一切责任和遭受的一切损失。
4、若贵公司或贵公司雇员或代理因此被起诉，我公司将随时提供足够的法律费用。
5、若贵公司船舶或财产因此被扣押或羁留或遭如此威胁，我公司将提供所需的保释金或其它担保以解除或阻止前述扣押或羁留，并赔偿贵公司由此所受一切损失、损害或费用。

6、由于我公司已经收到了贵公司提供的提单样本，或将已签发的全套正本提单交还了贵公司，我公司同意将提单中的所有条款（包括提单固有的背面条款以及管辖权及法律适用条款）作为我公司与贵公司签定的运输合同的一部分。
7、如我公司在该保函中指定的收货人无法联系，拒绝提货，承运人可以依据当地法律对货物进行处置；或在货物到港后未能在承运人所给予的免费用箱期内提货，我司将承担因此产生的滞箱费用、码头堆存费、保管费等费用；我公司同意赔偿贵公司因处理该货物所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承担的任何责任。
8、本保函适用于中国法律并受厦门海事法院管辖。
（托运人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字及加盖公章）
地址：

电话：
传真：
日期：

